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企业国有资产(不含金融企业)管理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5年6月在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
市人大常委会：
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将2024年度企业国有资产(不含金融企业)管理情况提交本次会议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资产负债情况。截至2024年末，全市国有企业398户，资产总额1313.6亿元，负债总额857.7亿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455.9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31.8%、14.9%、82.4%。市属国有企业99户，资产总额552.1亿元，负债总额404.8亿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147.3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1.3%、4.4%、-6.3%。 

（二）营业收入情况。2024年，全市国有企业营业收入31.9亿元，增长11.9%；净利润-5.0亿元，增长53.7%。市属国有企业营业收入12.2亿元，下降14.7%；净利润-6.5亿元，增亏4.3亿元，主要是信通集团年增亏4.1亿元。
（三）人员工资情况。2024年，全市国有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总人数13016人，下降12.6%；工资总额5.9亿元，增长9.3%；从业人员当年平均工资4.5万元，增长25%。市属国有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总人数4403人，下降3.9%；工资总额2.4亿元，与上年持平；从业人员当年平均工资5.5万元，增长5.8%。

二、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全力深化国企改革，顺利完成改革年度任务。坚持国企改革全市一盘棋谋划、一张网布局、一体化推进，制定《通化市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任务台账》，明确49项改革重点任务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改革有序推进。截至2024年末，全市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成总体进度超70%，圆满完成年度目标。

（二）全力优化资本布局，国资配置效率稳步提升。坚持分类施策、分期实施，打好国企“整合、融合、化合”组合拳，市属国企组建以城市运营、文旅康养、医药科技、农业林业、商业服务为主体的产业公司，同步设立企业组织架构，明确岗位设置，陆续完善内部制度体系。同时，通过重组一批、整合一批、新设一批、退出一批方式，提高国有资本在优势产业和关键环节集中度，2024年完成13户国有企业工商注销和控股以上企业压缩管理层级工作。

（三）全力优化监管方式，国资监管效能持续提升。围绕资本布局、资本运作、资本安全、资本效益等重点领域，进一步优化监管职责，明确监管方式，细化监管内容，加快完善国企治理体系。健全完善三项制度改革，将其纳入年度业绩考核。强化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，完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分配机制。健全出资人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、巡视巡察监督协同机制，共享监督成果，提高监督实效。

（四）全力提升党建质量，政治引领能力全面加强。坚决执行“两个一以贯之”要求，坚持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企业战略规划、项目攻坚相结合。坚持党建服务和生产经营双促进双提升，建立党员突击队11个、党员先锋岗52个、党员服务队7个，党员示范岗57个，发挥党员干部在重要项目上示范引领作用。建立党建考核与经营考核双挂钩机制，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，倒逼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“一岗双责”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一是国有资本质量不高。我市国企资产总额在全省排名靠后，且主要分布在公益类、功能类领域，处于产业链、价值链中低端，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。
二是国有企业经营困难。部分企业行政化、机关化色彩浓厚，基础管理薄弱，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清醒认识。部分企业历史包袱沉重，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，生产经营困难严峻。

三是监管水平有待提升。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有待完善，全员绩效考核体系仅完成基础流程覆盖，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衔接不够紧密，未完全形成依据考核结果实现全员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强化战略规划引领，提升国企竞争力。建立“一企一策一专班”制度，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确保全面完成改革任务。加快优化整合国企各业务板块，做强主责主业，实现专业化发展。探索以业务合作、联合投资方式加大与央企、省企和域外资本合作力度，借力借势、靠大做强。加快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，研究放开竞争类企业各层级国有股权，探索功能类企业股权多元化。

（二）加快国企瘦身健体，增强企业活力。开展压减法人户数专项行动，压缩股权和管理层级到三级以内，清退处置“两非两资”“空壳公司”和扭亏无望的亏损子公司。实施主责主业清理专项行动，按照“一企一业”“一业一企”原则，重新核定子公司主业范围，原则上不允许新增金融及准金融行业作为主营业务。
（三）全面加强监管考核，强化内控管理。建立国企经营业绩考核同激励约束相结合的考核制度，分类考核企业经营质量，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及权重，将“一利五率”（利润总额、净资产收益率、全员劳动生产率、营业现金比率、研发投入强度、资产负债率）纳入考核范围。加快推动国企全员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与职工薪酬挂钩。落实企业偿债主体责任，督促监管企业建立债权债务台账，对负债率超警戒线的企业采取重点监管措施。
（四）加强国企政治建设，强化党的领导。坚持把国企政治建设放在首位，发挥国企党委“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”作用，将管党治党和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。严明国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在整治不担当不作为上下功夫，在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上求实效，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改革发展良好环境。


